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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电动车进电梯撞到孕妇，法院怎么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朱泓江

■他山之石

四川：“电动车禁入电梯”
被地方立法

四川新修订的《四川省

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中，“电动车禁入

电梯”被写进这部四川地方

立法，据悉《四川省物业管

理条例》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该《条例》第 74 条规定，

在物业服务区域内禁止使用

电梯轿厢运载电动自行车，

这一规定，在物业管理立法

中，尚属首次。

如果违反规定，在物业

服务区域内出现用电梯轿厢

运载电动自行车的行为，物

业服务人遵照《条例》第102

条的规定，及时采取合理措

施制止，拒不改正的，物业

服务人应当向消防救援机构

报告并协助处理。根据《条例》

第102 条第 2 项规定，用电

梯轿厢运载电动自行车的，

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

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

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武汉：鼓励安装设施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电梯

据悉，武汉市新修订的《武

汉市消防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将于 2022 年 5月

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提出，

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消防管

理相关规定划定设置电动自

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支

持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建设电

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鼓励安装电梯电动自行车智

能管控系统等禁止电动自行

车进入电梯的设施。

据悉，本次修订除专门

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

管理外，还涉及到消防机制

问题。

《规定》还提出，消防救

援站保护半径外的有关场所

或者区域应当建立政府小型

消防站，承担规定服务区域

内的火灾扑救工作。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建设标

准建立单位小型消防站，承

担本单位的火灾扑救工作等。

在消防处罚方面，《规定》

也进行了修改，如在违反消

防管理相关规定的处罚额度

上，从“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罚款”修改为“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电动车“登堂入室”不能漠视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卿斌是此案的法官。他说：电动车“登堂

入室”，绝对不能漠视。而且在本案中只

是一起民事纠纷，但如果构成重大后果，

也会构成刑事犯罪。

本起案件中，事件本身构成了一定的

伤害性，且非常典型。

在庭审中，被告人以小区没有张贴公

布关于电动车规则为由进行抗辩，事实上

是不成立的。因为一般来说，法官在基于

法律进行司法判断时也要参考社会共识，

社会共识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

互关系的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看法，是一种

普遍认知。在案件中，法官会基于常识、

常理、常情进行充分考虑。当下，电动车

引发的火灾案例并不少见，电动车入户、

进电梯早就成为了一种公共区域的安全隐

患，是一种社会共识。就这点而言，被告

方必须承担责任。

卿斌同时也提示大家，小区居民日常

活动时一定要在行使本身权利的同时，注

意履行义务，包括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和

注意旁人安全，形成一个和谐安全的居住

环境。

据悉，本案是根据《公安部关于规范

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相

关规定进行审理，而在案件办理后，《湖

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于2021年3月

1日正式实施，其中对电动自行车在公共

场所停放问题进行了具体表述：电动自行

车在公共场所停放，应当有序停放在非机

动车停放区域内 ; 没有设置非机动车停放

区域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不得占用盲道、

人行道，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不得影响市容环境。

 

相关法律条文：《高层民用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021年 8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急管理部公布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开始施行。其中提到，在

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

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对经营性单

位和个人处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

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此规定也鼓励在高层住宅小区内，设

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存放和充电的场所。电

动自行车存放、充电场所应独立设置，并

与高层民用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置

在高层民用建筑内的，应当与该建筑的其

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同时，电动自行车

存放、充电场所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充电设施应当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鼓

励高层民用建筑推广应用物联网和智能化

技术手段对电气、燃气消防安全和消防设

施运行等进行监控和预警。

“楼下单车棚太小了，晚点回来就没位置了，家里充电还便宜”“我
自己会注意用电安全，小心点就没事”……

你是不是经常在电梯里遇到有人把电动车推进来，还这么振振有词？
如今，中心城区高层建筑越来越多，电动车随意进出

载客电梯的现象也逐渐增多。电动车搭乘电
梯，放在楼道充电，不仅会加重电
梯的负荷，也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
是发生在长沙的一起
电动车进入电梯导
致孕妇早产的纠
纷。 看 看 法
院怎么判？

事后，杨韵与周煌经过了多次协商，

但都没有达成共识。

最终杨韵将周煌告上法庭，案件经

过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判决被告周煌违反《公安部关于规范电

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相

关规定：“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

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且周煌在明知杨

韵系大月份孕妇行动不便的情形下，未

尽到方便后者通行的义务，最终因电动

车倾斜导致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

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考虑到杨韵系足月生产，既未提

供证据证明周煌的侵权行为对造成本次

事故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亦未提供

证据证明正常生产时需承担的具体医疗

费用数额，最终，法院从公平角度出发，

酌定判决周煌承担杨韵 60% 的医疗费，

并支持杨韵的部分诉讼请求，判决周煌

赔偿杨韵各项损失 1.7 万余元。

审理中，周煌辩称至本事件发生当日

止，涉案小区并未有严禁推电动车进电

梯的规定，自己此前推电动车进电梯并

不违反相关规定。

但法院认为，建筑楼栋中的电梯属于

业主共同使用的安全出行通道，被告将

其电动车推入小区住宅电梯内明显违反

《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

灾防范的通告》相关规定，且其在原告

出电梯时未将电动车推出电梯以方便怀

孕的原告通行，最终导致本次事故发生，

存在重大过错，理应对原告因此遭受的

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被告辩称事发时其所在小区并

无关于禁止电动车进电梯的规定，但近

年来，因电动车进入电梯及高层住宅内

而引发的安全事故频发，对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害，禁

止电动车上楼入户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人人都有自觉遵守的义务。

因此，即便其所在小区未禁止电动车

进入电梯，亦不构成被告免除对原告应

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7万余元

2021 年 2 月 4 日晚上 9 点 43 分，怀

孕 33 周多的杨韵与丈夫跟往常一样搭乘

电梯上 5 楼。

就在这时，一辆电动车被一名男子推

入了本就狭小的电梯间，车的主人是住

在 16 楼的周煌。

过了一会儿，电梯到了 5 楼，杨韵要

出电梯，但由于空间狭小，需要周煌将

电动车暂时推出电梯，周煌随即将电动

车后半部分推出，想要腾出位置给杨韵。

杨韵走到一半，周煌却突然拖动电动

车，电梯舱门轻微震动了一下，发出了

钢铁碰撞的响声，不幸的是，电动车尾

部直接撞击到了杨韵的腹部。

杨韵立马就觉得腹部持续发紧，她回

忆起之前腹部的感觉，对比发现，经过

这一撞击后胎动明显减少，于是杨韵与

丈夫和周煌一同前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进行检查。

检查后，医院给出了诊断：存在血窦

可能，且宫缩规律，面临早产危险。医

生当即安排杨韵入院。

当时，医院要求支付 15000 元住院费

用，在场的周煌称手上资金不足，通过

微信形式支付了 9000 元。

入院后，医生经检查认为杨韵因外伤

可能导致胎盘早剥，又长时间持续规律

宫缩，建议她保胎。

而就在入院保胎 22 天后，杨韵突然

见红，医院即刻安排了剖宫产，她的孩

子就这样早早来到了人间。

杨韵觉得，是周煌将电动车推入电

梯这一行为，造成自己外伤，导致自己

的孩子早产，还产生了庞大的医疗费用。

从那天后，杨韵的情绪极不稳定，精神

和生理的双重创伤打击着这位新妈妈。

飞来横祸：电梯里孕妇的肚子被电动车撞到


